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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中共长治市委办公室 长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治市

进一步深化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长办发〔2022〕

4号）和《中共襄垣县委办公室 襄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襄垣县关

于推进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襄办发〔2022〕

13号）精神，并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县直部门委托镇级人民政府开展行政

执法，制定《襄垣县委托镇级人民政府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方案》。

出台
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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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权责清单基础上，县直有关部门全面梳理可以委托镇人民

政府的行政执法事项，采取“成熟一批、委托一批”的方式，依

法分批委托执法事项并及时动态调整，通过明确执法权责关系、

强化执法队伍建设、规范行政执法活动，纵深推进综合行政执法

体制改革，切实提升综合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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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按照“违法

行为易于确定、执法程序简便易行、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、由乡镇

实行更加方便有效”的原则，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直部门行政

执法权委托给镇级人民政府行使，并依法依规履行委托程序。

在委托执法协议中明确规定受委托部门应当承担的责任及行使

执法权的条件和程序，合理划分职责和权限，实现权责统一。县直

部门委托镇人民政府后，原则上不得在各镇行使已经委托的行政执

法权；未经委托的行政执法权，各镇也不得越权行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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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委托部门在受委托权限内可以按照简易程序行使部分行政处

罚权。进入一般程序的行政处罚，要严格执行办案程序并备案，接

受委托部门的指导。县直部门执法权委托后，各镇以委托部门名义

执法，执法责任主体仍是委托部门，对受委托镇人民政府的执法行

为负责监督，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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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签订委托协议

2
明确委托权限

3
界定委托责任

4
严格执法程序

5
规范罚没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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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镇人民政府行使部分行政执法权工作是深化乡镇管理

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，也是推动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重要

举措，各镇、县直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该工作的重要性，统

一思想认识，提高政治站位，主动担当作为，加强协调配合，

形成工作合力，完善执法保障措施，稳妥有序推进委托执法各

项工作，确保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落地落实。

提高思想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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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委编办发挥好牵头作用，负责统筹协调委托执法各项工作。

县司法局负责委托镇执法事项清单的公布和动态调整，指导各镇

统一规范行政执法各项制度，开展综合执法（委托）执法资格认

证、执法业务培训等工作。各委托部门配合做好执法业务培训，

加强对各镇执法队伍的指导和联动。各镇落实主体责任，大力加

强执法能力建设，进一步细化综合行政执法协调联动机制，推动

实现基层“一支队伍管执法”。

精心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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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司法局加强对各镇的行政执法监督，严格实行执法评议

考核、案卷评查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。各委托部门加强对

乡镇委托执法事项的监督，规范乡镇执法检查、受立案、调查、

审查、决定等程序和行为。各镇通过镇综合行政执法协调联动

机制，反馈县直各单位协调配合责任落实情况。县委编办、县

司法局适时联合开展督查，确保委托执法工作任务落实到位。

强化监督检查

襄垣县司法局
联系电话：0355—7224217


